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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互联网上网 服务 营业场所 经 营 单 位 涂 改 、 出租 、 出 借或者以其他 方式 转让《网 络文化经 营许 可证》， 尚不 够刑事处 罚的 行政处罚
	

满足两项以上情形的：  （ 一）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 
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吊销《网络 文 化 经 营 许可证》， 没 收 违 法 所得；违法 经 营 额 不 足 5000 元 的，并处以 5000 元 以 下的罚款； 违 法 经 营 额 5000 元 以上，并处 违 法 经 营 额2倍 以 下 罚款
	
处罚依据：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 第二十九条：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涂改、 出租、 出借或者以其 他方式转让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，触犯刑律的，依照刑法关于伪造、 变造、买卖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 印章罪的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 尚 不够刑事处罚的， 由文化行政部门吊销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，没收违 法所得；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经营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 款；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元的，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减轻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  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（ 一 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

县 级 以 上 地 方 文 化 旅 游 管 理 部门
	

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化 旅游 管理 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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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旅行社在旅 游过程中擅自 变更旅游行程 安排，严重损 害旅游者权益 等行为
	

满足两项以上情形的：  （ 一）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 
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处3万元以 下罚款，并 责 令 停 业 整顿；对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 和 其 他 责 任人员，处 2000 元 以 下的罚款， 并 暂 扣 导 游证
	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一百条：旅行社违反本法规定，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 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  下罚款，并责令停业整顿；造成旅游者滞留等严重后果的， 吊销旅行社业  务经营许可证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二千元以 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，并暂扣或者吊销导游证：（ 一）在旅游过程中擅自变  更旅游行程安排，严重损害旅游者权益的；（ 二）拒绝履行合同的；（三） 未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，委托其他旅行社履行包价旅游合同的。
减轻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  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（ 一 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
县 级 以 上 地 方 文 化 旅 游 管 理 部门
	
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化 旅游 管理 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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